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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应当在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次一交易日披露投资

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。 

十一、上市公司披露变更公司名称相关公告后股票交易出现

异常的，本所可视情况要求上市公司对公司股票交易情况进行自

查。同时，本所可以要求上市公司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，并

可视情况对公司股票交易进行核查。 

十二、上市公司变更公司名称不符合本备忘录规定，变更后

名称与公司主营业务不相关，存在利用变更名称影响公司股价、

误导投资者情形的，本所可视情况对上市公司采取监管措施或者

给予纪律处分。 

十三、新上市公司确定证券简称时，应参照本备忘录执行。 

 


